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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江苏省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南京环

境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和东南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王水、王栋、张强、王海鑫、曲常胜、丁亮、柏立森、蔡安娟、王长明、罗

浩、蒋林惠、潘月、冯亚松、邱成浩、宋静、宋敏、唐伟、陈樯、祝欣、于磊、周永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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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非确定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建设用地非确定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原则、程序、内容、方法和报告编制的技术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建设用地存在使用历史不清、污染来源不明等情况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 

本文件不适用于放射性污染、致病性微生物污染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85.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CJJ/T 7  城市工程地球物理探测标准 

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4  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68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 

HJ 1019  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 

HJ 1231  土壤环境 词汇 

3 术语和定义 

HJ 682、HJ 123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设用地 land for construction 

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

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 

［来源：HJ 682-2019］ 

 3.2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investigation on soil cont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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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系统科学的调查方法，确定地块是否被污染以及污染程度和范围的过程。 

［来源：HJ 1231-2022］ 

 3.3 

非确定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investigation on soil contamination of non-deterministic source 

采用系统科学的调查方法，确定存在使用历史不清、污染来源不明等情况的地块是否被污染以及污

染程度和范围的过程。 

4 基本原则 

规范性原则 4.1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保证调查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为地块环境污染风险防控提供依据。 

安全性原则 4.2 

结合地块特征和非确定源未知性等制定调查方案，确保调查现场作业过程安全，避免对调查人员和

周边人群健康产生危害，防止对周边人居或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可操作性原则 4.3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5 工作程序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两个阶段，具体工作流程如图 1所示。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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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建设用地非确定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流程 

初步调查分识别阶段和证实阶段。识别阶段包括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证实阶段包括5.2 

水文地质勘察、污染辅助探测、初步采样布点方案制定、现场采样、样品检测、数据分析与评估。 

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分析，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 GB 36600、GB/T 14848等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5.3 

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初步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

开展进一步详细调查是十分必要的。 

详细调查最重要的是进一步确定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浓度、种类、空间分布状况，以及对地表水5.4 

和空气等介质的影响情况，分析污染物在地块的迁移与归趋。 

6 初步调查 

资料收集与分析 6.1 

6.1.1 资料收集 

HJ 25.1规定了资料收集的要求，宜按规定执行。 

项目启动 

人员访谈 资料收集与分析 现场踏勘 

水文地质调查 

污染辅助调查 

制定初步采样分析方案 

数据分析和评估 

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 

制定详细采样分析方案 

关注污染物采样分析 特征参数调查 

数据分析与评估 

编制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项目结束 

是否启动详细调查 

否 

是 

初

步

调

查 

详

细

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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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资料分析 

调查人员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信息，核实地块非确定源特性。 

现场踏勘 6.2 

6.2.1 现场踏勘范围 

踏勘范围包括地块及周围区域，周围区域的范围可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污染可能迁移的距离来判断。 

6.2.2 现场踏勘内容 

地块现场踏勘记录表格具体示例参见附录 A，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地块内恶臭、异常气味、异常颜色、地面腐蚀、疑似固体废物、遗留管线及构筑物等可能造成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异常迹象； 

b) 地块地形地貌特征及周边环境，分析采用钻探及辅助调查技术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c)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情况，明确分布位置、规模、所处环境功能区及保护内容、地下水使用

现状等情况； 

d) 地块及周边地下水监测井、民用水井等分布，了解深度及使用情况； 

e) 地块及周边河道、沟渠、池塘等地表水体分布； 

f) 地块及周边区域植物生长情况； 

g) 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6.2.3 现场踏勘的方法 

可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异常痕迹的观察、无人机航拍等摄影和照相、现场笔记等方式初步判断

地块污染的状况。踏勘期间，可使用 X射线荧光分析仪、光离子检测仪、火焰离子化检测仪、便携式气

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便携式傅里叶红外监测仪等野外便携式筛查仪器。 

人员访谈 6.3 

6.3.1 访谈内容 

访谈内容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涉及的疑问，以及针对地块环境异常的信息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

证。 

6.3.2 访谈对象 

访谈对象宜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的人员、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人员、地块过去和

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以及熟悉地块的第三方人员。 

6.3.3 访谈方法 

可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访谈记录记载被访谈人员的职业、单

位、居住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是十分必要的。 

6.3.4 内容整理 

整理访谈内容，并结合已有资料，作为污染识别的辅助判断依据，并在报告中说明。 

水文地质调查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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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信息获取 

水文地质信息包括地块地层结构、地下水埋藏及分布特征、补径排条件、水文地质参数等内容，可

通过收集分析调查地块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所在区域高精度水文地质资料（比例尺宜不低于 1:5000），

以及必要的现场工作获取。 

6.4.2 地下水埋藏及分布特征 

6.4.2.1 通过水文地质钻孔获取，钻孔数量宜不少于 4个。 

6.4.2.2 钻探深度宜至微承压水含水层或所识别污染源可能影响的第一个稳定含水层底板位置。基岩

埋深较浅的，宜钻探至微风化界面，并保留岩芯样品，以备核查。 

6.4.3 补径排条件 

6.4.3.1 补给条件包括地下水的补给来源、补给方式或途径、补给区分布范围及补给量，相关信息可

通过收集地块所在区域降水量及水化学变化资料、当地灌溉制度、收集或观测地块周边地表水体水位、

流量及水质变化情况等获取。 

6.4.3.2 径流条件包括地下水埋深、流向、水力坡度及其动态变化等，宜通过实际观测获取。如污染

可能涉及多个含水层位或地块紧邻地表河道，宜开展同步观测，明确上下含水层位及与地表水体的水力

联系。 

6.4.3.3 排泄条件包括地下水的排泄形式、排泄途径、排泄区（带）分布、排泄量等，相关信息可通

过收集地块所在区域蒸发量变化资料、地下水开采利用信息、泉流量及水化学变化资料等获取。 

6.4.4 水文地质参数 

6.4.4.1 各钻孔全孔取芯，每一主要土层取样数量宜至少 1份，厚度大于 5 m 时每层宜不少于 2份，

取试样进行室内土工试验。 

6.4.4.2 水文地质参数获取方法包括： 

a) 包气带渗透系数可通过渗水试验获取，砂土和粉土采用试坑单环法，黏性土采用试坑双环法； 

b) 松散孔隙含水层渗透系数可通过注水试验、抽水试验、微水试验获取；给水度、释水系数可通

过抽水试验获取；抽水试验宜远离初步判别的污染源； 

c) 基岩裂隙含水层渗透系数、单位吸水率可通过压水试验、抽水试验获取； 

d) 弥散系数可通过弥散试验获取，示踪剂类型可采用食盐示踪剂、放射性同位素及染色剂等。 

污染辅助探测 6.5 

6.5.1 高密度电阻率法探测 

CJJ/T 7规定了高密度电阻率法探测工作的要求，宜按规定开展，并考虑以下内容： 

a) 测区范围内地形、地貌尽可能平坦，便于施测； 

b) 测网范围宜覆盖整个调查区，条件较好的地区可向调查区周边延伸，以了解调查区外围情况，

保证有足够的背景场衬托异常； 

c) 测线宜采用网格状方式布置，平行和垂直于潜在污染区，并尽可能避免或减小地形等其他干扰

因素的影响；潜在污染区测线间距不大于 10 m； 

d) 测线位置宜采用直线布置为主，尽量避免穿越河道、池塘等难以跨越的地方； 

e) 测线长度宜根据调查区地貌、污染物可能分布深度等资料确定，针对卤代烃等重质污染物，探

测深度宜至少至微承压含水层底板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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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薄膜界面探测 

宜采用系统布点法，并考虑以下内容： 

a) 布点单元面积不宜超过 400 m
2
，面积较小的地块不宜少于 5个探测点； 

b) 原定探测边界发现污染扩散时，宜适当向外增设探测点； 

c) 探测点深度宜至微承压含水层底板位置，并根据探测实时结果酌情加深。 

6.5.3 其他情况 

6.5.3.1 如发现倾倒、填埋固废等情况，宜按照固体废物管理要求将其移除后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6.5.3.2 如确需在移除前开展调查工作，可在满足固体废物管理要求和安全的基础上，开展控制性勘

探初步判别固体废物空间分布。固体废物不宜作为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对象。 

6.5.3.3 控制性勘探布点宜考虑以下内容： 

a) 倾倒、填埋堆体内部控制性勘探孔间距不宜大于 20 m； 

b) 面积较小堆体，控制性勘探孔不宜少于 5个； 

c) 底部无防渗漏措施的堆体，勘探孔深度可穿透堆体钻探至原状土壤； 

d) 底部存在防渗漏措施的堆体，宜控制勘探孔深度，避免破坏已有防渗措施； 

e) 围绕倾倒、填埋堆体可能边界，等间距布设控制性勘探孔，间距不宜大于 20 m，形成包络线； 

f) 钻探过程发现填埋物的，可沿垂直包络线方向向外增设勘探孔，单侧外扩距离不宜大于 5 m。 

初步采样布点方案 6.6 

6.6.1 土壤采样布点 

开展土壤采样监测点位的布设需考虑内容包括： 

a) 地块采用系统布点法，布点单元面积不宜超过 400 m
2
；面积较小的地块，土壤采样点位数不宜

少于 3个； 

b) 涉及倾倒、填埋堆体清理后界面调查的，布点可按照 HJ 25.2和 HJ 25.5 要求执行，采样深度

结合地块情况确定； 

c) 土壤钻孔深度宜结合地层分布及辅助探测结果确定，一般不小于 6 m，且不穿透调查目标含水

层底板； 

d) 如发现遗留地下管线、储罐等，在确保安全距离前提下进行周边临近点布点采样是十分必要的，

采样深度宜至少达到其底部以下 3 m； 

e) 在调查布点范围外，宜结合周边实际情况布设土壤清洁对照点； 

f) 土壤样品筛选间隔不超过 2 m，同一性质土层厚度较大或出现明显污染痕迹时，根据筛查结果

和实际情况可在该层位增加采样数量，不同性质的土层采集和送检宜不少于 1个样品； 

g) 可根据地块实际情况、调查需要等，合理增加土壤采样点位数量和样品数量。 

6.6.2 地下水采样布点 

地下水采样监测点位的布设需考虑内容包括： 

a) 地下水监测井宜布设于最有可能污染位置，尽可能与土壤采样共点位设置； 

b) 每 6400 m
2
宜至少布设 1个地下水采样点；面积较小的地块，监测井数量宜不少于 3个； 

c) 存在微承压等深层含水层污染可能的，可在做好分层止水的前提下，增设深层监测井； 

d) 地块附近有地下水型饮用水源时，调查宜兼顾主开采层地下水； 

e) 地块边界外、地下水上游方向布设 1个地下水监测井对照点位是十分必要的； 

f) 基岩埋深较浅地块，宜关注可能存在的基岩裂隙水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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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地下水采样监测井数量可根据地块实际情况、调查需要等，合理增加。 

检测分析指标 6.7 

6.7.1 指标筛选 

检测项目根据保守原则确定。初步调查检测指标宜包括疑似污染地块内可能存在的污染物、定性分

析筛选的特征污染物及其在环境中转化或降解的主要产物。 

6.7.2 定性分析 

可采集代表性土壤及地下水样品，通过色谱-质谱定性分析等手段，结合相似度、污染物特性及毒

性特征等，确定特征污染物。 

6.7.3 土壤样品检测分析项目 

土壤样品检测分析项目包括： 

a) GB 36600中表 1的污染物项目和土壤 pH； 

b) 定性分析筛选出的特征污染物； 

c) 地块可能涉及的行业生产相关特征污染物； 

d) 相邻地块特征污染物。 

6.7.4 地下水样品检测分析项目 

地下水样品检测分析项目宜包括： 

a) GB/T 14848表1中“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和“毒理学指标”； 

b) GB 36600中表1的污染物项目； 

c) 定性分析筛选出的特征污染物； 

d) 地块可能涉及的行业生产相关特征污染物； 

e) 相邻地块特征污染物。 

6.7.5 其他介质检测分析项目 

如地块内有流经或汇集的地表水，宜设置地表水及水体沉积物采样点位。地表水样品检测分析项目

宜包括 GB 3838中表 1中污染物及 6.7.4中 b)至 e)四项。水体沉积物检测分析项目宜与土壤样品保持

一致。 

6.7.6 生物毒性试验 

土壤和地下水感官明显异常，通过常规检测分析手段无法充分鉴别主要污染物时，可筛选高浓度、

重异味或颜色异常的样品，进行综合生物毒性测试。土壤可采取种子发芽试验、蚯蚓毒性试验等；地下

水可采取发光菌试验、斑马鱼试验等。 

地块数据分析 6.8 

6.8.1 土壤评价标准选取 

6.8.1.1 土壤评价标准宜选取 GB 36600 与地块规划用途相对应的污染物筛选值。规划用途不明确的，

可从严执行 GB 36600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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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2 国内标准没有的污染物，可依据 GB 36600、HJ 25.3 等标准及相关技术要求推导特定污染物

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采用风险评估方法制定筛选值时列出所选择的暴露途径、迁移模型和参数值是

十分必要的。 

6.8.2 地下水评价标准选取 

6.8.2.1 地块涉及地下水饮用水源（在用、备用、应急、规划水源）补给径流区、保护区以及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含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宜优先选取 GB/T 14848中Ⅲ类标准。GB/T 14848

未列入的污染物，执行 GB 5749。 

6.8.2.2 地块不涉及地下水饮用水源补给径流区、保护区以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的，宜选取

GB/T 14848 中Ⅳ类标准；GB/T 14848 没有规定的污染物，可依据 HJ 25.3等标准及相关技术要求推导

特定污染物的评价标准。采用风险评估方法制定筛选值时列出所选择的暴露途径、迁移模型和参数值是

十分必要的。 

初步概念模型构建 6.9 

根据初步调查获取地块信息，经综合判断，建立地块概念模型（文字、图表等），通常包括： 

a) 污染源初步情况：初步确定的污染位置、性状特征，可能的来源、特征污染物、污染空间分布

及污染范围等； 

b) 污染迁移途径：结合现场识别的污染痕迹及掌握的水文地质信息，初步判断传输污染物的载体

和介质，提出可能的迁移路径假设，判断污染是否可能迁移扩散至地块外； 

c) 潜在受体与周边环境情况：结合地块规划用途及周边环境，初步分析污染介质与潜在受体的相

对位置关系，受体关键暴露途径等； 

d) 水文地质概念模型：对地形地貌、地层结构、含水层组空间分布（结构、类型、岩性）、流场

特征、补径排条件、渗透系数等水文地质参数进行概化。 

7 详细调查 

调查范围 7.1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调查边界处存在污染，详细调查宜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到初步调查范围以外。 

详细采样布点方案 7.2 

7.2.1 土壤采样布点 

土壤采样监测点位的布设需考虑内容包括： 

a) 初步调查筛选的连片污染区域，土壤采样点位数每 100 m
2
宜不少于 1 个；孤立的超标点位可

酌情进一步加密； 

b) 土壤钻孔深度宜大于初步调查监测污染物超标深度且满足查清污染深度要求；涉及重质非水相

污染物的，可在分析地层污染物理化学性质、浓度随深度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判断是否采集更深层次样

品； 

c) 初步调查结果表明调查边界处存在污染时，在边界外周边紧邻区域布设不少于2个采样点位，

判断是否发生污染迁移是十分必要的； 

d) 边界外宜调查至污染未超标处，如边界外不具备采样条件，可通过插值或数学模型模拟判断边

界外存在土壤污染的可能性，并提出进一步污染管控的建议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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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地下水采样布点 

地下水采样监测点位的布设需考虑内容包括： 

a) 初步调查显示存在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的区域，每 1600 m
2
宜至少布设 1个地下水采样点位； 

b) 地下水布点宜充分考虑污染羽空间分布，可沿地下水水流方向设置垂直于地下水流向的监测断

面，监测断面数不少于 3 个，并根据污染羽长度酌情增设监测断面，以达到完整捕捉污染羽分布的目的； 

c) 地下水监测层位宜兼顾初步调查发现污染的含水层及污染物发生垂向迁移可能影响的含水层，

存在非水相液体自由相的，宜对非水相液体自由相厚度、面积、组分、理化特性等进行测定； 

d) 初步调查结果表明污染羽可能超出调查边界的，结合污染羽分布，在可能影响的边界外紧邻区

域酌情布设不少于2个采样点位，判断是否发生污染迁移是十分必要的； 

e) 边界外宜调查至污染未超标处,如边界外不具备采样条件，可通过插值或数学模型模拟判断边

界外存在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 

检测分析指标 7.3 

7.3.1 检测项目 

土壤和地下水的分析检测项目包括： 

a) 初步调查土壤、地下水超标污染物； 

b) 初步调查土壤、地下水未超标但高于清洁对照点的污染物。 

7.3.2 生物毒性测试 

符合 6.7.6内容。 

7.3.3 浸出测试 

针对易在降雨淋溶作用下发生垂向迁移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六价铬、氟离子、总铬等污染物，可结合

地块所在区域降雨 pH值等因素，按照 GB 5085.3等方法开展关注污染物土壤样品浸出测试。 

特征参数 7.4 

HJ 25.1规定了特征参数获取的要求，宜按规定执行。 

数据分析与评价 7.5 

详细调查阶段可沿用初步调查阶段数据评价标准，并对污染物检测分析数据的有效性、充分性进行

全面分析评价。 

概念模型的完善 7.6 

结合详细调查结果，进一步完善地块概念模型，需要考虑的内容包括： 

a) 污染源：位置、性状特征，特征污染物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溯源情况等； 

b) 污染迁移扩散规律：污染扩散路径、介质及其与水文地质条件的关联性； 

c) 潜在受体与周边环境情况：结合地块规划用途及周边环境，详细分析污染介质与潜在受体的相

对位置关系、暴露途径等。 

8 现场采样与检测分析 

采样前准备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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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前准备钻探设备、测绘设备、现场快速检测设备、监测井建井材料、取样设备、样品保存装置、

健康与安全防护装备、现场记录表单等是十分重要的。 

采样点确认 8.2 

采样前宜使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对拟采样点进行现场定位测量，确认坐标及高程信息，并进行

标识。 

采样点位置调整 8.3 

现场作业条件受限或实际情况与方案制定阶段发生较大变化时，可对采样点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调

整过程宜明确记录。 

现场样品采集 8.4 

8.4.1 土壤样品采集 

HJ 25.2、HJ/T 166、HJ 1019 规定了土壤样品采集、保存、流转的要求，宜按规定执行，并考虑

以下内容： 

a) 综合考虑地块的建构筑物条件、安全条件、地层岩性、采样深度和污染物特性等因素选取钻探

设备，涉及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地块，宜采用直推钻进、冲击钻进设备； 

b) 土壤样品采集宜兼顾不同土层及分层处、初见水位处、感官异常处等位置，间隔不宜大于 2m，

现场快速检测设备可选择光离子化检测仪（PID）、火焰离子化检测仪（FID）、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

并在检测前进行设备校准； 

c) 采样过程宜针对土壤采样点位置、现场钻孔、土壤岩芯、采样及装样过程、现场快速检测仪器

使用（若有）、样品瓶汇总、现场样品保存等关键环节进行拍照记录，作为调查工作成果附件，以备核

查。 

8.4.2 地下水样品采集 

HJ 25.2、HJ 164和HJ 1019规定了地下水监测井建设、样品采集的要求，宜按规定执行，并考虑以

下内容： 

a) 监测井建设深度不宜穿透监测目标含水层底板，滤水管不宜越层，监测目标层与其他含水层之

间做好止水是十分必要的； 

b) 地下水采样井井管宜选用坚固、耐腐蚀、不会对地下水水质造成污染的材质；当地下水检测项

目为有机物或地下水需要长期监测时，宜选择不锈钢材质井管；当地下水的腐蚀性较强时，宜选择高密

度聚乙烯（HDPE）材质管； 

c) 地下水含有非水相液体时，可使用油层测厚仪测量油层的位置和厚度，并做好记录； 

d) 监测井取水位置一般在目标含水层的中部，但当水中含有重质非水相液体时，取水位置宜在含

水层底部和不透水层的顶部；水中含有轻质非水相液体时，取水位置宜在含水层的顶部； 

e) 宜对地下水成井过程的井管处理、滤料填充和材料止水、成井洗井作业和洗井合格出水、井台

构筑等步骤、样品采集过程的采样洗井、取样装样、以及采样过程中现场快速检测等步骤进行拍照记录，

作为调查工作成果附件，以备核查。 

作业安全 8.5 

8.5.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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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场前制定地块调查的人员健康和安全防护计划是十分必要的，计划宜包括识别地块风险源、准备

安全防护物资、制定应急预案、组织采样安全培训、检查采样设备、踏勘采样点、核查天气情况、采样

设备试运行等内容。 

8.5.2 识别地块风险源 

识别采样点位地上及地下风险源，宜包括但不限于高压线、燃气管线、油品管线、化学品输送管线、

储罐、输水管线、地下设备设施、危险破旧建筑物、通信电缆等，风险源识别情况宜明确登记。 

8.5.3 准备安全防护物资 

根据地块风险源识别情况，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物资，宜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帽、劳动防护服、防砸

防穿刺安全鞋、手套、口罩、防毒面具、耳塞、护目镜、反光背心、医药箱、特种防护装备等。 

8.5.4 制定应急预案 

根据对采样地块风险源的识别，分析研判可能出现的一般安全问题及特殊安全问题，结合每个地块

实际情况制定应急预案是至关重要的。应急预案宜包括通讯指挥、安全防护、紧急处置等内容。 

8.5.5 组织采样安全培训 

对采样及相关人员开展进场前安全培训，培训内容宜包括国家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安

全生产相关要求和设备使用相关技术规范、现场人员安全防护、突发事件研判与应急预案等。 

8.5.6 检查采样设备 

根据采样点位环境现状，核实采样设备的适用性，检查设备运行状况。若需在地块使用水、电、油、

气等，宜与土地使用权人单位确认相关使用程序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8.5.7 采样点人工探测 

对无法确切排除的疑似危险源，借助现场物探或手工试钻等方式进行核查是十分必要的。在经多方

证据核实不存在安全隐患时，方可进行钻探施工。明显湿陷位置，宜调整采样点位位置或采取必要加固

措施。 

8.5.8 天气情况核查 

在台风、暴雨、雷电、冰雹等恶劣天气情况下不宜进行钻探采样作业。雨、雪天后作业，现场宜采

取防滑、防跌保护措施。 

8.5.9 采样设备运行 

钻探时，宜科学合理设置钻进速度，密切关注钻进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如发生异响、遇异常物、钻

具掉落、突发异味等现象，宜立刻停止钻进，分析原因，并视情况确定是否继续钻进或提出调整点位等

建议。 

8.5.10 作业人员防护 

作业人员全程规范佩戴相应健康安全防护用品是十分必要的。 

8.5.11 突发事件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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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期间出现突发安全事故时，严格按照应急预案，科学、专业、冷静、及时执行应急措施是十分

必要的，重点防范起火、泄漏、爆炸、触电、中毒等安全问题及二次污染问题。 

二次污染防治 8.6 

现场采样过程采取的二次污染防治措施包括： 

a) 土壤采样过程产生的剩余样品宜妥善处置； 

b) 地下水建井采样过程产生的洗井及设备清洗废水宜使用固定容器收集，集中处置； 

c) 采样过程产生的废弃手套、口罩等固体废物宜集中收集处置，不宜随意丢弃； 

d) 未建设地下水监测井的采样钻孔，宜采用清洁膨润土回填并压实封孔。 

检测分析 8.7 

8.7.1 检测分析实验室 

具有调查对应土壤和水质检测项目的 CMA资质对于检测实验室是至关重要的。 

8.7.2 检测分析方法 

检测分析方法的选取宜考虑以下内容： 

a) 检测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规定方法一致是十分必要的；未列入标准的污染物项目，宜优先采用

国家标准（GB）或环保行业标准（HJ）；其他可参考标准的采用顺序如下：国内其他行业标准、国内地

方标准或技术规范、国际标准、其他国家现行有效的标准或规范； 

b) 使用非标准方法前，进行方法验证确认是十分必要的，非标准方法宜由不少于 3名本领域高级

职称及以上专家进行审定； 

c) 方法验证的过程及结果宜形成报告，并附全过程的原始记录，保证可追溯。 

8.7.3 原始数据管理 

参与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实验室，宜保存所有样品检测的原始数据（包括电子数据）以备检查，保

存期不少于 20年。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8.8 

8.8.1 现场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 

HJ 25.1、HJ 25.2 和 HJ 1019 规定了现场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包括交叉污染预防、现场质控

样品采集、样品保存与流转、辅助设备校准与验证等工作要求，宜按规定执行。 

8.8.2 实验室检测分析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HJ 164、HJ/T 166 等相关标准规定了实验室检测分析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具体要求，宜按规定

执行。 

9 报告编制 

报告内容和格式 9.1 

对调查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总结和评价。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概况、地块概述、工作计划、现场采

样和实验室分析、数据分析与评价、结论与建议、附件。报告的格式可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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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分析 9.2 

报告宜列出调查过程中遇到的限制条件、欠缺信息及对调查工作和结果的影响。 

结论和建议 9.3 

初步调查结论宜明确地块性质、污染类型、污染状况和可能来源，提出是否需要开展详细调查等后

续工作建议；详细调查结论宜明确地块关注污染物清单和污染物空间分布特征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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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现场踏勘记录表格样式 

表 A.1 现场踏勘记录表格 

踏勘时间  天气  

项目名称  
地块位置（地块大门

或中心） 
N: E： 

踏勘人员  

占地面积/ m
2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块现状 

 

 

 

 

 

 

 

 

 

 

 

 

 

简述地形、地貌现状，重点关注扰动程度、外来堆土等问题： 

 

 

简述植被覆盖情况，重点关注植被生长异常等问题： 

 

 

简述地块地面硬化情况，重点关注开裂、腐蚀等问题 

 

 

是否具备地球物理探测手段使用条件 

 □是   □否   □其他情况（简述）： 

 

是否具备机械采样作业条件，重点关注地面湿陷、作业空间狭小等问题 

 □是  □否  □其他情况（简述）： 

 

空气中是否存在明显异味   

□是   □否   如选是，简述位置分布、可能来源： 

 

是否存在倾倒、填埋迹象或土壤感官异常迹象   

□是   □否   如选是，简述位置分布、性状特征： 

 

现场是否有明显积水、沟渠及池塘等 

□是  □否   如选是，简述位置分布、面积、深度、积水感官性状等： 

 

简述现场遗留管线及地下构筑物分布，重点关注埋藏深度、腐蚀等问题： 

 

 

简述现场地面建构筑物遗留情况，重点关注物料残留、腐蚀变形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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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市政工程管道摸排（联系相关部门，现场核实交底，进行标注后打钩） 

□给水管道 □排水管道 □燃气管道 

□热力管道 □电力电缆 □电线 

周边情况 

（500m范围） 

简述地块周边土地利用情况：（包括与地块位置关系、利用现状、是否为环境敏感目标、是否存在

疑似污染痕迹等） 

 

 

是否存在地表水体、民井、泉眼等 

□是   □否  如选是，简述位置分布、GPS坐标、感官性状等 

 

调查地块及周边平面示意图（可手绘或使用可获取的最新历史卫星影像，异常位置逐一标识，并与现场踏勘照片对应） 

 

 

 

 

 

 

现场快速检测记录 

采样点编号： 采样点GPS坐标： 样品采集深度： 

采样位置描述： 

 

 

 

快筛样品性状描述： 

 

 

 

XRF仪器型号： 检出限： PID仪器型号： 检出限： 

校准记录： 校准记录： 

XRF设备内样品编号  PID测试结果      （□ppm/□ppb） 

砷 镉 铬 铜 铅 汞 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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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调查报告大纲 

1 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1.2 调查工作依据 

1.3 调查范围与方法 

2 地块概况 

2.1 地理位置 

2.2 地块及周边地形地貌、土壤类型 

2.3 地块及周边水文地质条件 

2.4 地块用地历史变迁 

2.5 周边地块用地历史变迁 

2.6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 

2.7 地块土地利用规划 

2.8 现场踏勘情况 

2.9 人员访谈情况 

2.10 资料分析与总结 

3 工作计划 

3.1 水文地质调查 

3.2 污染辅助探测 

3.3 布点采样方案 

3.4 实验室检测分析方案 

3.5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方案 

4 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 

4.1 水文地质调查现场作业 

4.2 污染辅助探测现场作业 

4.3 钻探与样品采集作业 

4.4 实验室检测分析 

4.5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5 数据分析与评价 

5.1 水文地质条件 

5.2 辅助探测分析 

5.3 检测结果分析 

5.4 地块概念模型 

5.5 不确定性分析 

6 结论与建议 

7 附件 

7.1 现场踏勘记录 

7.2 人员访谈记录 



DB 32/T 4345—2022 

17 

7.3 现场作业照片 

7.4 原始采样记录，包括钻孔记录单、成井记录单、洗井记录单、地下水采样记录等 

7.5 土壤钻孔柱状图 

7.6 地下水监测井结构剖面图 

7.7 样品保存与流转记录 

7.8 实验室检测分析报告（含质控部分） 

7.9 检测分析实验室资质能力证明材料 

7.10 污染源辅助探测成果报告 

7.11 水文地质勘察报告 

7.12 污染物空间分布示意图 

7.13 报告审核人员职称证书 

7.14 工作方案专家评审意见、过程专家咨询意见等 

7.15 其他佐证材料 

 

 

 

 

 


